芒市民族小学食物中毒应急处理预案

为了进一步搞好我校的食品安全工作,在发生食物中毒时，迅速开展工作,降低伤害事故,及时有效地抢救中毒病人，控制范围扩大，减少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维护校内正常教学秩序，保护师生员工生命安全和健康，迅速查明中毒原因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国务院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卫生部《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》，制定我校食物中毒应急处理预案。
一、处理原则 
     遵循“食品安全第一”的指导思想，坚持统一领导，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，实行分级负责的管理模式，坚持病人抢救与现场处置并重的原则。

二、组织领导 
    1. 成立我校以法人代表为首，分管领导、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食物中毒应急领导机构，工作职责明确，责任落实到位。
组  长：蔡  欣         总支书记

王丽萍         校长

副组长：刘永杰         安全后勤副校长

何勒腊         专职副书记
        杨  丽         德育副校长

        周炜黎         工会主席

成  员：其他二级班子及班主任

2. 食品卫生安全监督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总务处，办公室主任由校长兼任，副主任由分管安全后勤的副校长和办公室主任兼任。办公室处理领导小组日常事务。

三、报告程序及时限 
     学校一旦发生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时，在第一时间内向具有管辖权的卫生监督部门和疾控机构报告，并同时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报告（书面）。
四、各部门职责及应对措施 
   学校一旦发生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，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做好以下处置工作：
1. 领导小组办公室。调度人员对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人员护送我校定点医院——芒市镇卫生院救治，危重病人直接拨打120急救中心。

2. 学校办公室。负责学校疫情汇总和报告，按规定时间内向社会公布疫情，并作好人员（车辆）调度安排工作。
3. 在职支部、工会、少先队大队。负责作好师生员工稳定工作，保持正常的教学、工作、生活秩序。
4. 各班主任副班主任。及时做好中毒学生的安抚工作，及时与学生家长沟通；稳定学生、家长的情绪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
5. 学校保卫处。协助卫生监督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保护好现场，维持秩序，疏散交通；协助作好可疑食品、原料及有关器具的搜集、封存工作；疑似刑事中毒案件的，要及时报告公安部门，协助作好调查处理工作。

6. 总务处。作好现场保护，立即封存可疑食品及留样食品，禁止继续出售和擅自销毁剩余可疑食品，将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及原料，盛放的工具、容器等，采取临时控制措施，协助市卫生部门做好可疑食品搜集、送检和中毒学生个案调查等项工作。同时做好食物中毒应急处置物资供应工作，落实必要的经费。

办公室电话：2121806      

蔡  欣：13312725064       王丽萍：18988215007  

刘永杰：18988215005       何勒腊：18988228676

杨  丽：18988215072       周伟黎：18988215016
邵宗耀:  15096994932

朱卫东：130988228138      花建东：18988206405   
董加厚：18988205335       郭生活：18008827988       

王静香：182881848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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